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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债统计数据诠释文件 

0.质量的前提条件 
0.1 法律及制度环境 0.1.1收集、处理和公布数据的职责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外债的统计监测，并定期公

布数据。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债务人应当到当地分支局登记。 

0.1.4 确保调查对象上报数据的法律授权或鼓励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三章第 18条，债务人要向外汇局报送外债数据。 

0.2 资源 0.2.1 与统计相关的人员、设施、资金、计算机资源 

外汇局负责中国外债的统计与发布。 

0.4 其他质量管理 0.4.1确保质量的措施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第 48 条，如果债务人不按规定报送外债数据，外

汇局及各分支局可进行警告、责令改正和罚款。 

1. 确保真实性 

1.1 制度真实性 1.1.1 数据生成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 

根据《外债统计：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外汇局独立确定中国外债统计数据

的数据源、统计和编制方法。 

1.1.3对统计数据的错误解释与错误使用进行评论 

国家外汇管理局在发布外债数据时均配以简短新闻通稿。 

国家外汇管理局有权就对外债数据的误解和错误使用进行评论。针对媒体或使用者的回应

文章可从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获得。 

1.2 透明性 1.2.2政府内部在数据发布前提前获取统计数据情况 

原则上，外债统计数据通过国家外汇管理局官方网站同步对外界（包括其他政府部门、商

业机构和公众使用者）发布。在数据发布之前，该数据被标示为“内部”，其他任何政府部门、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提前获得该数据。 

2. 方法健全性 

2.1 概念和定义 2.1.1 有关概念和定义的整体框架符合国际通行标准 

外债总额的含义与《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一致。 

外债总额，指的是中国居民对非居民负债的实际余额，即：需要在未来某些时候支付给债

权人的本金的总和。 

2.2 范围 2.2.1 范围 

 

2.2.1.1 数据覆盖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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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债是指中国居民对非居民的债务拖欠，包含外币和人民币债务。 

2.3 分类/分部门 2.3.1 使用的分类/分部门系统基本符合国际通行标准 

总外债 头寸按照 BPM6的标准进行部门和债务类型的划分。 

按照部门包括：广义政府；中央银行；其他接受存款公司；其他部门和直接投资：公司间

借贷。按照债务类型分类包括：货币和存款；债券；贷款及其他债务负债；贸易信贷和预付款。 

2.4 计量基础 2.4.1 使用市场价值衡量流量和存量 

按照名义价值统计。 

2.4.2 按权责发生制进行计量 

总的来看，外债是根据《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的要求，按权责发生制统计，

但是外债余额不包含应付利息数据，但外汇局已经着手开始完善。 

3. 准确性和可靠性 

3.1 源数据 3.1.1 源数据采集安排 

国家外汇管理局根据财政部、境内金融机构和其他债务人提供的债务信息，编制中国官方

外债数据，其方法符合《外债统计：编制者和使用者指南》的要求。 

3.1.2 源数据的定义、范围、部门分类、数据分类、估值和记录时期 

外债是中国居民对非居民的负债，包含公共和私人部门，包含外币和本币，每一个债务人

都需要向外汇局报送外债数据，外汇局在 3个月的滞后期内公布季度外债数据，数据包含长期、

短期外债，并区分部门/债务工具/币种。 

3.1.3 源数据时效性 

外汇局按日采集外债数据，按季度公布中国外债余额。 

3.3 统计技术 3.3.1 源数据统计技术 

贸易信贷是建立在 抽样调查估计的基础上的。除此之外，外债数据通过逐笔登记采集。 

3.4 数据评估与验证 3.4.2 关于中间数据的评估 

关于外债数据的核对，外汇局内部会与国际投资头寸表进行比对，同时也会与国际收支平

衡表和财政部定期交叉核对。 

4. 适用性 

4.1 频率与时效 4.1.1 频率 

相关数据按照季度频率编制和公布。 

4.1.2 时效 

在 3个月的滞后期内公布外债数据。 

4.2 一致性 4.2.1 数据集内的数据具有一致性 

除贸易信贷外，外债需逐笔到外汇局登记。外汇局定期与财政部数据和国际收支平衡表交

叉核对外债数据。 

4.2.3 统计数据与通过其他数据来源和/或统计框架获取的数据相一致或兼容 



     

3 
 

根据需要，外汇局可能与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外债数据进行核对，并研究差异原因。 

4.3 修订政策与做法 4.3.1 修订日程 

没有固定的时间表。 

5. 可获得性 

5.1 数据可获得性 5.1.1 数据呈现方式 

国家外汇管理局以新闻稿的形式，在不晚于 3个月的时滞内发布季度外债数据。发布的数

据包括总体外债规模，短期债务，长期债务（按签约期限划分），同时按照部门/债务工具/货

币进行分类。 

外债的年度数据也在次年四月发布的“国家外汇管理局年度报告”中进行公布。发布的数

据包括：按照部门/债务工具/货币分类的外债余额；按照结构分类的长期和短期外债；以及与

债务持续性相关的一些指标。这些数据和指标均体现在图表中。年报可以从外汇局网站下载。 

5.1.2 数据公布的媒体与格式 

 

纸质 –新发布 

通过外汇局网站公布中国外债统计的新闻稿（中文）。 

纸质 – 季度例行发布 

通过外汇局网站公布中国外债统计的新闻稿（中文）。 

其他纸质发布 

外汇局的年报（中英文）。 

电子形式上网发布 

中国外债统计和有关外债统计发表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年度报告新闻稿中，可在国家外汇

管理局的官方网站：http://www.safe.gov.cn 中查询。 

5.2 数据诠释可获得性 5.2.1 有关概念、范围、分类、计量基础、数据源及统计技术的文档的可获得性 

根据《外债登记管理办法》（2013），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局有权执行外债统计监测相

关的职能。他们负责登记和监测各自区域内外债的风险；国家外汇管理局定期编制和发布全国

外债统计。使用者可以通过外汇管官网获取数据。 

5.2.2 详细程度 

中国外债数据的概念框架、统计范围、分类、记录原则、数据源和统计方法的发布内容详

细程度与数据诠释模版一致，不因使用者群体不同而有所差异。 

 


